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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蔡淑芬

電話：04-7531810

傳真：04-7283264

電子信箱：e63004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602848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家教育研究院函1份(共1個電子檔)(028488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「106年品德教育活動設計心

得分享」活動訊息函1份，請貴校轉知所屬教師與行政人員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106年8月16日教研資字第1061500748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國家教育研究院函文1份，旨揭活動訊息摘述如下：

(一)場次與時間：

１、時間：106年10月1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至4時。

２、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（臺北院區）9樓簡報室。

３、主講：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江伊薇教師；臺北市立

士林國民中學黃乙玉教師。

４、講題：品德教育活動設計心得分享。

三、如有相關洽詢事宜，請電洽國家教育研究院：

(一)聯絡人：高于婷小姐。

(二)聯絡電話：(02)7740-7875。

(三)電子信箱：kut214@mail.naer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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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08-24
11:45:33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